黄山学院学生申请授予学士学位证明材料审核表

	姓 名
	
	学 号
	
	性 别
	

	学 院
	
	专 业
	
	班级
	

	不符合授予学位条件的原因

	处分问题

	1.    年    月    日因                    受             处分，

文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处分下文日期为准）

2.    年    月    日解除处分，文号                   
（解除处分日期）

	
	学分问题
	修业期内必修课和限选课因不及格而通过补考或重修获得的学分

达到      学分。（至二级学院教学秘书处核查）


	相关成果获得时间及符合条款
	   年    月    日（证书等落款日期）获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与材料保持一致）。
2.符合《黄山学院全日制普通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（修订）》第四条第        款之规定。   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　　     　  　    　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

	相关部门

证明材料审核
	赛事等级：                科研成果类别：
审核意见（符合/不符合）：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部门盖章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1.此表于毕业审核前至相关部门审核，审核时请携带证明材料原件；

2.审核部门：竞赛（创新创业学院）；优秀学生干部等（二级学院）；研究生复试资格（二级学院）；科研成果（科研处），审核后交二级学院教学秘书处。

3.此表一式两份，二级学院和教务处各留存一份。

